


一、时效的概念 

第一节  时效的概述 

    所谓时效，是指一定事实状态在法定期间持续
存在，从而发生与该事实状态相适应的法律效力的
法律制度。  

持续一定的时间 
 一定的 

事实状态 

 一定的 

法律效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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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国现行民事立法无取得时效制度  

二、时效的种类 

时效 
取得时效 

诉讼时效 

 取得时效：占有他人财产，持续达到法定期

限，即可依法取得该项财产所有权的时效 



一、诉讼时效的概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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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 诉讼时效概述 

又称消灭时效，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
不行使权利则丧失人民法院保护权利的法
律制度。 

 注意诉讼时效的效力 



关于诉讼时效的性质，有以下几种观点： 

    （1）实体权消灭说（日本民法典） 

    （2）诉权消灭说（法国民法典） 

    （3）抗辩权发生说（德国民法典） 

     我国民法通则采诉权消灭主义。 

 

二、诉讼时效的效力 



思考： 
 1994年，被告借用原告的软水管使用。

在使用过程中，被告的小孩将水管损坏。

原、被告协商，原告以350元的价格将水

管卖给被告。之后，被告付给原告现金

150元，仍欠原告200元。2002年3月6日，

原告诉至法院，要求被告立即偿还现金

200元。法院应该如何处理，是否应当受

理？  



（1）权利人丧失的是胜诉权，而不
是起诉权，时效届满，当事人向法院
起诉的，法院仍应受理 

 

（2）义务人产生抗辩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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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，还是当事人主张？ 

 

 民诉意见第53条规定：“当事人超过诉讼
时效期间起诉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受理。受
理后查明无中止、中断、延长事由的，判
决驳回其诉讼请求。” 

 

 判案时主动援引 

三、诉讼时效的援用 



诉讼时效期间：是指权利人向人民法院
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定期间。 

 

特征：1、法定期间 

              2、可变期间 

              3、保护期间 

四、诉讼时效期间    P196页 



第十章 

五、诉讼时效的种类    P197页 

普通诉讼时效 

特别诉讼时效 

长期诉讼时效 

短期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 

根据适用范围及时间长短来划分 

最长保护期限 



（一） 普通诉讼时效 

又称一般诉讼时效，是指在一般情况下

普遍适用的诉讼时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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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特别诉讼时效 

法律规定的仅适用于某些特殊民事法律

关系的诉讼时效。 

  《民法通则》第135条：“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

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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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短期诉讼时效 

期间不足两年的诉讼时效 

《民法通则》第136条规定，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： 

   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； 

   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； 

   延付或拒付租金的； 

   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。 

  此外，其他单行民事法律亦有短期诉讼时效的规定。 



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诉讼时效

期间问题的请示赣法经［１９９１］３号 

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庭： 

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第一百三十

六条规定：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，

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。我们理解，该规定不包

括购销合同和加工承揽合同等经济合同中因质

量问题而提起的诉讼。购销合同和加工承揽合

同等经济合同质量纠纷的诉讼时效期间应为二

年。 

  当否，请批示。 

 

            １９９１年７月１

６日 

 



 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诉讼时效期间问题
的复函 （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９日） 
  
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： 
  你庭赣法经［１９９１］３号《关于诉讼时
效期间问题的请示》收悉。经研究，答复如下： 
  因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而未声明引起的损
害消费者利益的侵权诉讼和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
成他人人身、财产损害引起的追究产品责任的侵
权诉讼，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１
年的诉讼时效期间；至于购销、加工承揽等经济
合同因质量纠纷引起的追究违约责任的合同诉讼，
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二年的
诉讼时效期间。 
  此复 



《合同法》第129条规定，国际货物买

卖合同、技术进口合同的诉讼时效的时间为

4年。 

2. 长期诉讼时效 

期间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 

第十章 



《民法通则》第137条：“从权利被侵

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，人民法院不予保

护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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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最长保护期限 

为避免时效可能产生无限期后果而设立的保护期限 

注意：最长保护期限的特点 



最长保护期限与诉讼时效的对比 

最长保护期限 诉讼时效 

起算 权利发生时 知道或应知道权利被
侵害时 

原因 不知其权利 不行使其权利 

性质 不变期间 可变期间 

跨度 较长 不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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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拓展： 

《民通意见》１７０．未授权给公民、

法人经营、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

的，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。 

 

贷款逾期两年未还，国有银行向法院

提起诉讼是否受诉讼时效的约束？  



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

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。P198重要 

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，法律有特别规定

的，应依法律的特别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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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、中止与中断 

（一）诉讼时效的起算 



“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，因不可抗力或者

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，诉讼时效中止。从中止时效

的原因消除之日起，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。” 

（二）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止  

   又称诉讼时效期间不完成，指在诉讼时效
期间进行中，因发生一定的法定事由使权利人
不能行使请求权，暂时停止计算诉讼时效期间，
待阻碍时效期间进行的法定事由消除后，继续
进行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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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时效起算 法定事由 继续计算 

最后6个月存在P199 

 诉讼时效中止示意图 

第十章 

../../刘如翔尹芳/桌面/AJI(2780,136)
http://image.youdao.com/imagesa?q=%E7%9F%A2%E9%87%8F&thumbpos=7#pos=13&stid=7550bb7a94a40d6f
http://www.dffzbwg.gov.cn/Article_Show.asp?ArticleID=3104
../../刘如翔尹芳/桌面/AJI(2780,0)
../../刘如翔尹芳/桌面/AJI(2780,136)
http://image.youdao.com/imagesa?q=%E7%9F%A2%E9%87%8F&thumbpos=7#pos=13&stid=7550bb7a94a40d6f


“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、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

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。从中断时起，诉讼时效期间重新

计算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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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断  

在诉讼时效进行期间，因发生一定的法定事由，
使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统归无效，待时效期间中
断的事由消除后，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。  



诉讼时效起算 法定事由 

时效内发生 

重新计算 

 诉讼时效中断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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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 除斥期间 
除斥期间，是指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依法
确定的对于某种权利所预定的存续期间，
又称预定期间。 

 

《合同法》第48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、
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
名义订立的合同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，对
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，由行为人承担责任。 

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
追认。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，视为拒绝追
认。 



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 

诉讼时效 除斥期间 

构成要件 法定期间经过 ；     

权利人不行使权利 

法定期间经过 

适用对象 主要适用于请求权  主要适用于形成权  

法律效力 权利本身不消灭  权利本身消灭 

期间性质 期间是可变期间  期间是不变期间  

起算时间 权利人能行使请求
权之时  

权利成立之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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